
采购需求

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

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 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后附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投标人的投标

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

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如

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

（3）根据《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 年第 1 号）

规定，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如果包括《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

安全专用产品，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应主动列明供货范围中属于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投标产

品，并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由中国网信网

（http://www.cac.gov.cn/index.htm）最新发布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

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截图证明材料，不在《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

证和安全检测结果》中或不在有效期内或未提供有效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

售许可证》的，投标无效。如属于《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中“二、网络

安全专用产品”内“产品类别”中的所描述的产品，但不属于所列“产品描述”情形的，应提供

相应的说明及证明材料。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

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技术参数”中带“▲”符号的为实质性技术参数，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对应相

关参数提供所投产品的技术性能资料进行佐证，包括且不限于注册证之附件《产品技术要



求》、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中文版技术白皮书、产品使用说明书、宣传彩页、

官网截图等，不提供或如为负偏离按无效投标处理。

4.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

者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

5.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

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技术

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6.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序

号

标的名

称

数量及

单位

最高限

价总价

（万元）

所属

行业
技术参数

1 麻醉机 2 台 66.12 工业

一、整体要求

1.彩色电容触摸屏≥15 英寸，显示屏与主机嵌入式非外

挂式设计，可同屏显示 3 通道波形和呼吸环图，中文系统。

2.备用锂电池，使用时间≥1.5 小时。

3.接口要求：

3.1 多功能复用接口：数量≥1 个；支持网络和软件在线

升级功能；

3.2 RS-232C 串行通讯接口：数量≥1 个；

3.3 VGA 接口：数量≥1个 ；

3.4 USB 接口：数量≥2个；

3.5 附属输出电源接口：数量≥4个。

4.机架为带大工作台侧栏杆推车；抽屉数量≥3 个；中央

刹车。

▲5.具有独立的 LED 报警指示灯，3 种不同颜色指示高、

中、低级别报警。

6.非待机状态转动关机旋钮，主机具备 10 秒延迟关机功

能，以避免误操作保证病人安全。

▲7.用于对成人、小儿和新生儿的吸入麻醉及呼吸管理。



8.内置模块化插槽≥3 槽位，插件槽可直接热插拔。插件

实现同品牌模块共享（CO2,AG,BIS,O2 等）。

9.带废气回收系统。

二、气源

1.具备氧、笑、空三气源供气。

2.快速充氧范围 25 - 75 L/min。

三、流量计

1.电子显示流量计，空气范围： 0L/min～15L/min，氧气

范围：0L/min～15L/min，笑气范围：0L/min～10L/min。

▲2.电子流量计配备屏幕数字显示和虚拟流量管显示，屏

幕可显示新鲜气体设置总流量和氧浓度。

3.具备直观的适宜低流量麻醉的新鲜气体流量指示工具。

▲4.标配经鼻高流量给氧功能，输出流速范围

0-60L/min。

四、挥发罐

▲1.挥发罐和主机同品牌。

2.挥发罐适配麻醉剂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七氟醚、异氟醚、

地氟醚，供采购人选择其中的一种。

3.挥发罐数量：1 套。

五、麻醉呼吸机

▲1.气动电控非电动电控麻醉呼吸机，全中文操作和显

示。

2.适用范围：成人、小儿和婴幼儿。具有回路泄漏、顺应

性、新鲜气体自动补偿功能，保证潮气量所设即所得。通

气模式：VCV、PCV、手动、SIMV-VC、SIMV-PC、CPAP/PSV、

PRVC。

3.重点参数监测范围：分钟通气量监测范围：0～

100L/min；吸气和呼气潮气量监测范围：0～3000ml；顺

应性监测范围：0～250mL/cmH₂O；气阻监测范围：0～500



cmH₂O/(s/L)。

4.其他监测参数：呼吸频率、峰压、平均压、平台压、呼

末正压、吸入和呼出氧浓度、吸呼比、吸入和呼末 CO2

浓度、吸入和呼末麻醉气体浓度、麻醉深度监测等。

5.潮气量设置范围：容量控制：10ml-1500ml ，压力控制：

5ml-1500ml。

6.吸气压力设置范围：5-80 cmH₂O。

7.支持压力：0.3cmH₂O～60cmH₂O。

8.呼吸频率：2-100 次/分钟。

9.吸呼比：4:1 到 1:8。

10.压力限制范围：10-100 cmH₂O。

11.电子 PEEP，显示屏设置，范围：OFF，3-30 cmH₂O。

12.吸气暂停：OFF，5%-60%。

▲13.上升式风箱，可以直接观察病人实际呼吸状态，保

证安全。

14.具备肺保护工具：支持两种复张手法——单周期和多

周期。

15.具备心肺旁流模式 CPB, 且心肺旁流模式可在机控通

气下启动。

六、呼吸回路：

▲1.具备内置式非热丝式双向流量传感器；流量传感器采

样管内置在回路中，具有防水处理装置。

2.集成式、一体化回路，可徒手拆卸；回路整体可旋转≥

30°；回路与主机无管路连接；回路容积≤2.5L。

3.一体化回路，回路整体可 134℃高温高压消毒。

4.二氧化碳吸收罐，容积≥1500ml。

5.流量传感器监测频率为 1000 次/秒。

6.具有回路整体加温功能，保证回路不受积水影响，保证

流量传感器精准及向病人提供温暖气体，避免对呼吸道的



刺激。

7.具备 CO2 旁路功能，在机械通气过程中，更换钠石灰罐

无需选择确认，无需关停机械通气，可方便直接更换。

8.具备智能回路识别报警系统，当钠石灰罐未安装到位

时，机器能智能识别，并报警提示。

七、数字和波形监测

1.配备插件： BIS 模块

▲2.可测参数：呼吸频率、潮气量、分钟通气量、吸呼比、

气道压（峰压、平台压、平均压、PEEP）、气道阻力、顺

应性；麻醉气体分析（N2O，EtCO2，自动识别五种麻醉气

体吸入呼出浓度监测）、呼吸环（P-V，P-F）监测；吸入

氧浓度监测、BIS（BISx4）监测。

3. 同屏幕 3 通道任意波形显示（压力时间波形，流速时

间波形，容量时间波形），波形和环图可以同屏显示。

八、配置要求：

主要设备配置要求（单台配置）

主机 1 台

气源管路 1 套

麻醉呼吸机 1 台

挥发罐 1 套

AG 模块 1 套

Petco2 监测模块 1 套

BIS 监测模块 1 套

电脑支架 1 个

麻醉废气排放装置 1 套

2

凝胶手

术体位

垫（躯

干垫）

4 套 6 工业

1.符合临床需要，型号齐全。用于为手术患者体位固定，

暴露手术视野，分散压力，减少压疮的发生和神经的损伤。

2.产品材质：由聚氨酯软凝胶弹性体外面包裹高强度塑胶

薄膜制成，具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材质密度与人体健康



皮肤软组织相当。对人体无不良反应，材质不支持细菌生

长。

3.舒适性：产品材质柔软，顺应体型，具有良好的力的传

导和载重能力，能够有效的支撑与固定人体体位。

4.阻燃性：产品材质应不支持燃烧，并具有良好的阻燃性。

5.透 X 射线：X 射线可以穿透防护用垫，透射线率≥85%，

不影响 X 线设备的床旁操作；

6.绝缘不导电，能有效防止意外的电损伤。

7.有良好的耐候性、防水，清洗消毒方便，可用水、消毒

湿巾或≤75%酒精消毒。耐候温度从-30℃至 130℃，使用

的湿度条件为： 0%-100%。

8.无毒性：产品使用环保性材料，不释放任何毒性物质

（铅、汞、邻苯等有害物质），避免引发对术中患者伤害。

9.主要配置要求[凝胶手术体位垫（躯干垫）每套要求]

躯干平垫 50cm（±5%）×100cm（±5%）×2 张；

躯干平垫 70cm（±5%）×120cm（±5%）×2 张。

3
电凝吸

引器
2 台 1.36 工业

1.单极吸引器，数量 1 把，带电凝钩状，棒状、三孔。

2.直径 5 毫米±5%，工作长度 330 毫米±5%。

3.头部材质采用不锈钢，钳杆及内芯采用 M 号钢。

4.产品由绝缘层和不锈钢材料制成，可 134℃高温高压消

毒。

4

可视化

椎间孔

镜手术

器械一

批

1 批 37.8 工业

一、整体要求

1.消毒要求：可以通过134℃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等多

种方式消毒；

2.主体材质要求：医用不锈钢材质。

二、各器械具体要求

1.导针：5支，φ≤1.0mm、工作长度≤450mm ；

2.环银：1支，φ≥3.55mm，工作长度≤350mm；

3.环锅：2支，φ≥7.5mm，工作长度≤168mm；

4.环锯保护套管：1支，φ≥8.9mm，工作长度≥140mm，



具备嵌套锁定功能，有开锁、关锁标识；

5.工作套管：1支，φ≥7.4mm，工作长度≤165mm，配合

环锯保护套管使用；

6.扩张管：3支，φ≤3.0mm，工作长度≤230mm；φ≤6.3mm，

工作长度＜210mm；φ≤8.0mm，工作长度≤165mm 各1支；

7.篮钳：1把，φ≥2.5mm，工作长度≤330mm；

8.髓核钳：1把，φ≥2.5mm，工作长度≤330mm；

9.直行向上箭核钳：1把，φ≥2.5mm，工作长度≤330mm；

10.髓核钳：1把，φ≥3.5mm，工作长度≤330mm；

11.可弯抓钳（无齿）：1把，φ≥2.5mm，工作长度≤328mm；

12.咬骨钳40度：1把，φ≥3.5mm，工作长度≥360mm；

13.咬骨钳手柄：1把，配合40°咬骨钳杆使用；

14.剥离器：1把，L型φ≥2.3mm,工作长度≤330mm；

15.剥离器：1把，前端平头φ≥2.5mm,工作长度≤330mm；

16.骨锤：1把，工作长度≤180mm 锤头外径25.0mm；

17.夹持钳：1把，配合扩张管使用；

18.医用尺：1把，工作长度≤300mm；

19.神经根探子：1把，φ≤2.5mm,工作长度≤330mm；

20.骨凿：1把，φ≥3.0mm,工作长度≤330mm；

21.清洁导针：1支，φ≥2.0mm，工作长度≤370mm；

22.清洁导杆：1支，φ≥6.0mm，工作长度≤235mm；

23.导丝筒：1个，工作长度≤490mm；

24.器械盒：1套，带托盘；

5

抓钳

（鼠

齿）

4 把 3.888 工业

1.工作直径：≥4 Fr；

2.工作长度：≥550mm

3.消毒要求：可以通过134℃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等多

种方式消毒；

4.主体材质要求：医用不锈钢材质。

6
抓钳

（硬
4 把 3.888 工业 1.工作直径：≥5 Fr；



性，鳄

齿）

2.工作长度：≥550mm

3.消毒要求：可以通过134℃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等多

种方式消毒；

2.主体材质要求：医用不锈钢材质。

7

膀胱镜

软性异

物钳

4 把 3.888 工业

1.Φ2.4mm×410mm

2.消毒要求：可以通过134℃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等多

种方式消毒；

3.主体材质要求：医用不锈钢材质。

8

膀胱镜

软性活

检钳

3 把 2.916 工业

1.Φ2.4mm×410mm

2.消毒要求：可以通过134℃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等多

种方式消毒；

3.主体材质要求：医用不锈钢材质。

9

抓钳

（硬

性，活

检用）

2 把 1.944 工业

1.工作直径 ≥5 Fr；

2.工作长度：≥550mm

3.消毒要求：可以通过134℃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等多

种方式消毒；

4.主体材质要求：医用不锈钢材质。

一、商务条款（以下条款为最低要求，若投标文件中有优于以下条款的其他内容，以最优内容为投标

响应，若为负偏离作投标无效处理。）

基本要求

1.产品及服务应符合本采购文件的技术要求，如没有提及适用标准，则应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相关标准的，则采用货

物来源国适用的官方标准。这些标准必须是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的标准。

2.投标人应保证产品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和所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是合法取得，并

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采购人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

失，如出现此情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投标人承担。

3.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全部采用主流制造工艺制造而成，并未曾使用过的全新产品；

所供产品均为原厂正品，绝不使用任何劣货、假货等产品。

4.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中应列明详细的产品及相关产品及部件名称、品牌、材质、



型号规格、产地和生产厂家及提供完整的技术文件（技术文件应与实物一致），技术文

件包括产品的主要性能技术参数、适用范围以及外形图样、安装尺寸、设计图型等。

5.投标文件应正确反映所投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所投产品如包括必备的

随机附件及零配件、易损易耗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投标人应提供其清单。

6.未尽事宜按设计图及国家现行有关规范、标准执行。

售后服务要求

1.中标供应商所供货物须按厂家承诺实行“三包”，若发现本次采购的货物本身存

在缺陷，中标供应商须无条件退货或者更换同类产品。

2.在质保期内，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损坏的，中标供应商在接到货物故障通

知后 4 小时内响应，并于 72 小时内到达现场。质保期外，只收配件成本费，免服务费。

3.送货上门，安装调试。

4.为采购人的日常使用、维护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质保期 自交货并验收合格之日起 1年。

备品备件及耗

材等要求

1.一年内，发现设备存在制造上的缺陷，中标供应商应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包括

维修或更换必要配件。该缺陷导致设备存在安全隐患或不能使用，中标供应商应负责

更换整件产品，应提供足够数量的常用易损件备品备件作为采购人平时应急使用，能

及时处理、更换损坏的零部件。

2.投标产品如包括必备的易损易耗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具，中标供应商应提供其清

单。

使用期限

序号 1“麻醉机”使用有效期不少于 10 年[投标文件中需提供使用期限佐证材料

（例如医疗器械注册证、产品铭牌、产品使用说明书等)]。

1.投标人所提供货物如有“使用期限”要求的，需逐台写明该设备的“使用期限”。

2.中标供应商交货时，所提供货物如有“使用期限”要求的，应符合以下要求：

2.1“使用期限”≤5 年的，交货时，所提供货物的“剩余使用期限”需大于等于

该货物“使用期限”的 90%；

2.2“使用期限”＞5 年的，交货时，所提供货物的“剩余使用期限”需大于等于

该货物“使用期限”的 85%；

3.“使用期限”指《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39 号）》及相关法规指明的“使用期限”。

4.“剩余使用期限”指从中标供应商交货时到该货物达到规定的“使用期限”所



剩余的时间。计算方法为：“剩余使用期限”=“使用期限”-（货物生产日期至中标供

应商交货日期的时间间隔）。如某货物，其“使用期限”为 60 个月，生产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中标供应商交货日期为 2024 年 3 月 31 日。其“剩余使用期限”=60 个

月-3 个月=57 个月。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交付和安装

1.交付使用期：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天内完成交货、安装至验收合格。

2.交付地点：柳州市内采购人院内指定地点。

3.中标供应商提供不符合招投标文件（或采购、响应文件）和签订的合同规定的

货物，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

4.中标供应商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附资料、

工具和备品、备件等一并交付给采购人，如有缺失应及时补齐，否则视为逾期交货。

5.中标供应商交货前应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

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采购人。

6.中标供应商负责货物的卸货、搬运及安装，按照采购人要求将货物搬运至指定

地点并负责安装、组合成套。

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全部货物交付并安装调试完毕且通过最终验收后，支付合同金

额 40%款项；最终验收完成第 6个月支付合同金额 45%款项；剩余的 15%款项作为配套

服务费，待中标供应商提供所承诺的培训、配套质保服务期满后支付。每次付款前中

标供应商开具相应金额的真实、准确、有效、正规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合格发票后 1

个月内转账支付对应金额款项。

报价要求

1.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应包含设备本身费用以及设备调试至可正常使用前，

发生的运输费、安装调试费、系统接口费、税费以及其他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

2.报价特别说明：本项目报价不能超过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总价，否则本投标报

价无效。

验收标准及其

他要求

1.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

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②符合采购文件和投标文件承诺中采购人认可的合理最佳

配置、参数及各项要求；③货物符合国家官方合格标准。

2.中标供应商须确保货物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产品，无污染，无侵权行为、表

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

3.供货时中标供应商应将关键货物的用户手册、保修手册、有关单证资料及配备



件等交付给采购人，使用操作及安全须知等重要资料应附有中文说明。

4.采购人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必要时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机构参

与验收。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本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鉴定费由中标

供应商承担。

5.中标供应商必须依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和投标文件的承诺，将设备、系统安装并

调试至正常运行的最佳状态。

6.采购人对中标供应商提交的货物依据采购（或投标）文件及签订的合同上的技

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初步验收，外观、说明书符合采购文件技术

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7.采购人对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验收前，中标供应商需负责安装完毕、培训采

购人的使用操作人员并协助采购人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招投标文件（或采购、响应文

件）及签订的合同规定的技术要求，采购人才做最终验收。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中标供

应商有违约问题，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约问题解决后，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

8.对技术复杂的货物，采购人可聘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最

终验收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检测费用由中标供应商垫付和承担。

9.验收时中标供应商代表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验收费用

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10.中标供应商对验收结果有异议的，须在验收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

人提出，采购人自收到中标供应商书面异议后五个工作日内及时予以复核并书面回复

最终验收结果。

11.如中标供应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采购人有权拒绝验收和支付款项，并依照处

罚条款作出相应处罚：

（1）提供的货物规格、技术标准、材料未达到其投标文件所承诺的，导致无法通

过验收交付使用的；

（2）提供的货物经查证无法得到生产厂家正规售后服务的；

（3）提供的货物未经正规合法经销渠道的；

（4）提供的货物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了纠纷或诉讼，导致无法按期交付

使用的；

（5）所交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质量等不符合投标文件提供的技术数据经实

际测试发现不真实的。



（6）发现所提供的产品有弄虚作假的行为的。

违约责任

1.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规格、技术标准、材料等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应按要求在 5 日内更换完毕，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并承担由此

造成的损失；若货物投入使用后，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货物存在交货当下未发现

的其他技术标准、材料等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包括中标供应商

应提供而未提供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必须具备的资质材料或资质材料到期未及时更新

提供的），采购人可要求更换或退货，中标供应商须支付采购人该批货款额的 30%作为

赔偿金。存在质量问题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同时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支付该批

货款额 5%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经济损失。

2.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诉讼，均

由中标供应商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如因提供的货物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

发了纠纷或诉讼，导致无法按期交付使用的，采购人可拒绝验收，同时有权要求中标

供应商支付该批货款额 5%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经济损失。

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合格处理。

4.中标供应商逾期交货的，每天向采购人偿付该逾期交付货物金额的 3‰违约金，

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该批货款额 5%。超过 10 天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中标供应商

承担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5.中标供应商未按签订的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中

标供应商应按签订的合同合计金额 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承诺由生产厂家提供正规

售后服务但经查证后无法得到生产厂家正规售后服务的，采购人可拒绝验收。

6.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因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

量原因造成的问题的，产生的维修或更换费用、给采购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均由中标供

应商承担。

7.如发现所提供的产品有弄虚作假的行为，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产品或退货，并

要求中标供应商赔偿损失，此条赔偿总额为该批货款的 50%，同时采购人有权单方终

止协议。

8.将本项目转让、分包给他人的，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协议，并有权

要求中标供应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9.其它违约行为按违约货款额 5%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

产品质量要求 要求投标货物及其所有零部件、配件必须是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和安全强制要求和标准



的产品。

培训
中标供应商负责采购人有关人员的培训，保证采购人有关人员能熟练、独立掌握货物

的基本操作技能及运行原理。培训时间、地点、方式及其他：由采购人指定。

其他要求

投标人提供的投标产品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管理的须提供产品备案证明复印件并

加盖中标供应商公章（电子签章）；属于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的须提供国家主

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整机产品注册证明复印件并加盖中标供应商公章（电子签章），以供

评标时核对。

二、中标供应商的履约能力要求表

质量管理、企

业信用要求

1.中标供应商无任何违法、违规、质量安全事故、履约不良等行为反映或记录；

2.中标供应商无自身原因违约或不恰当履行合同引起的终止、纠纷、争议、仲裁、

和诉讼记录；

3.中标供应商无被责令停业或暂停、取消投标资格，无经济方面犯罪或严重违法

记录；

4.中标供应商无被国家市场监督或质量监督部门年检或抽检不合格或复查未通过

问题。

5.中标供应商或投标产品无信用不良而处于禁止或取消投标、采购情形。

如有以上情况，则做投标无效处理。

能力或者业绩

要 求

具备履行本项目合同的能力。

三、政策性加分条件

政策性加分条

件

符合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要求。

四、项目其他要求

进口产品说明
本项目所有标的产品不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

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参与投标，如有进口产品参与投标的作无效标处理。

核心产品 本项目核心产品为序号 1 麻醉机

其他资料

投标人结合自身能力及本项目采购需求提供以下内容

1.实施方案。

2.售后服务方案。

3.培训方案

4.投标人或核心产品生产厂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5. 投标人或核心产品生产厂商通过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



6.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今核心产品销售合同扫描件[以签订的项目合同复印件

为准（合同书中内容不得有任何涂改、遮挡，能清晰反映项目的名称、合同标的、签

订日期，提供用户名单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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